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灵活水电气价格措施

支持中小微企业抗击疫情影响共渡难关的通知
鄂发改价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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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发展改革委，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

司、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鄂政

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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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

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知》（发改办

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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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０号）精神，现将实施灵活水电气价格措施，支持

企业抗击疫情影响共渡难关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降低中小微企业工业用水、用气价格，鼓励实施灵活的用

水用气价格措施

以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１日销售价格为基准价，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１日至

２０２０年６月 ３０日，各地中小微企业工业用水价格、用天然气价格

按基准价下调１０％执行。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实行联动机制的，

在此期间基准价不得上浮。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可根据价格管理权

限，结合疫情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，在抗击

疫情期间实施积极灵活的用水、用气价格优惠等措施，切实减轻用

户用水用气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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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期间支持性电价政策

（一）认真落实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。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

委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

用电成本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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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０号）精神，从２０２０年

２月７日起，对疫情防控期间暂不能正常开工、复工的企业，放宽容

（需）量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和减容（暂停）期限，不再受“基本

电价计费方式为按季或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、申请暂停用电时间

每次应不少于十五日、办理基本电费计费方式变更、暂停、减容及

其恢复等业务须提前５或１５个工作日”等条件限制。对于疫情发

生以来停工、停产的企业，可适当追溯用电暂停、减容、暂停恢复、

减容恢复减免时间，对２月１日以来确实没有生产的，用电暂停起

始日期可追溯到２月１日。对因满足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企

业，原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缴纳需量电费的，超过合同约定最

大需量１０５％的部分按实计取，不加倍收取基本电费。对因疫情防

控需要新建、扩建的医疗场所用电，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。沙洋、

糋水、陆水、汉江集团等自供区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及时测算电价补贴金额。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按照鄂

政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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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号文件规定的补贴对象范围，组织相关部门核

实享受补贴的企业名单及其实际用电量，根据我省现行工商业目

录电价和补贴标准，按月测算相关企业电价补贴金额。

三、对受疫情影响的水电气用户实行欠费不停供湖北省

切实保障企业用电用水用气需求，对中小微企业以及疫情防

控物资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、用气、用水等，实行“欠费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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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供”措施；疫情结束后３个月内，由企业补缴缓缴的各项费用，免

收滞纳金。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林区发展改革委要按照以上工作要求主动

开展相关工作。水电气经营企业要抓紧制定实施方案，主动向企

业用户宣传相关政策，做好保供工作。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

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（价格管理处）。

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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